
臺北市社會企業優惠融資專案 Q&A   
   

1. 訂定「北市社會企業優惠融資」專案之目的？ 

為協助本局「臺北市社會企業推廣服務計畫」所輔導之社會企業，

與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及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共同合作，

提供經本局輔導並獲推薦函之社會企業，取得所需之營運資金，以

積極拓展運用商業模式解決社會問題之效益，持續發揮社會影 

響力，打造本市成為社會企業最友善的發展環境。   

   

2. 「北市社會企業優惠融資」專案的實施對象?   

(一) 符合中小企業發展條例所定「中小企業認定標準」之企業，並

獲遴選參與本局「臺北市社會企業推廣服務計畫」之陪伴式輔

育措施註，且完成各項輔導作業之社會企業。   

(二) 參與本計畫之社會企業，應同步申請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

證基金(下稱信保基金)之直接保證。   

註：有關北市產業局之「臺北市社會企業推廣服務計畫」之輔育遴選措施，於

每年 4 -5 月份辦理公開遴選受輔廠商，請密切注意北市產業局網站所發布

之相關訊息。   

   

3. 「北市社會企業優惠融資」專案的利率?   

國泰世華銀行定儲利率指數-月變動+0.58%，浮動計息。    

  

4. 「北市社會企業優惠融資」專案之貸款用途及額度？   

(一) 營運週轉金，額度新臺幣 300 萬元。   

(二) 資本性支出(限購置機器設備)，額度新臺幣 500 萬元。   

  
  

5. 「北市社會企業優惠融資」專案之撥貸方式及還款方式?   

(一) 本貸款撥貸方式為一次或分批撥貸。   



(二) 還款方式，除有寬限期者，得允許僅繳納利息外，其餘本息按

月平均攤還。   

   

6. 「北市社會企業優惠融資」專案貸款可以借多久？   

(一) 營運週轉金，貸放期間最長 5 年，含寬限期最長 1 年。   

(二) 資本性支出，貸放期間最長 7 年，含寬限期最長 2 年。   

   

7. 申請「北市社會企業優惠融資」專案需不需要擔保品或保證人？ 

要不要支付額外費用？   

(一) 本貸款原則免額外提供擔保品或保證人，惟經信保基金直接保

證承諾函之相關條件及國泰世華銀行之核貸條件另有規定者，

依其規定。   

(二) 貸款人除支付信用保證費用外，不需支付任何額外費用。保證

手續費的計費方式係以最高年費率百分之零點五計算。   

  

8. 只能貸放申請一次嗎?   

本貸款之貸放，申請人得於前次貸款還清後，重新申請。   

   

9. 社企申請「北市社會企業優惠融資」專案之流程及應向那家銀行申

請貸款？    

符合資格之社會企業，應向市府產業發展局提出申請後，經審查通過

後，可取得推薦函，且應同步向信保基金申請直接保證，並取得承諾

函後，即可向國泰世華銀行-忠孝分行進行本案申貸業務。   

   

10. 辦理「北市社會企業優惠融資」經銀行核准後，向銀行申請貸款的

動用期限為何？  

經獲市府產業發展局推薦函及信保基金直接保證承諾函之社企，向

國泰世華銀行忠孝分行申請優惠貸款核准後，應於四個月(含)內 



徵提相關契據並開始動用，並於第一次動用時辦理額度建立作業。   

  

11. 辦理「北市社會企業優惠融資」專案所申請的貸款可不可以用來償

還向其他金融機構所借的貸款？   

本貸款用途，以營運週轉金等為限，不得用來償還向其他金融機構

所借的貸款。   

   

12. 申請「北市社會企業優惠融資」專案要由誰提出申請？ 

本貸款需由獨資或合夥的負責人提出申請，若屬公司型態，則由法

定代表人提出申請。   

   

13. 提前還款有關限制?    

沒有限制提前還款條件。   

   

14. 申請的「北市社會企業優惠融資」專案經核准後，償還本金的方式

為何？   

貸款人可以用支票、匯款或帳戶扣款方式償還本金。   

   


